附：
关于成立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
委员会的请示
校党委：
XXXX学院现有党员XX人。学院于XXXX年XX月成立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总支部委员会，党总支下设X个党支部。为了切实加强学院党的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按照《中共兰州工业学院委员会基层党委、党总支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兰工院党委[2018]45号）的要求，经党总支会议研究，拟成立“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委员会”，现将有关事项请示如下： 
（一）撤销“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总支部委员会”；
（二）成立“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委员会”。根据工作需要、结合工作实际下设X个党支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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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兰州工业学院XXXX学院总支部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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